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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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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行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十

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

关联交易授信业务的第三次补充的议案》，同意为晋能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集团（“晋能集团”）提供授信额度 447,700

万元。其中，晋能集团控股子公司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

司在本行授信额度为 169,600 万元。

2026 年 3 月 20 日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上述授

信额度内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80,000 万元，期限不超过三年，

担保方式：信用。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1985 年 8 月 4 日

注册资本：1,703,464.16 万元人民币

法定代表人：唐军华李建光

注册地址：大同市矿区新平旺

企业类型：有限公司(国有控股)

经营范围：煤炭生产加工、机械制造、工程建筑施工、

工业设备（含锅炉、电梯）安装、租赁、生铁冶炼、建材生



产、仪器仪表制造、维修、专网通讯、饮用及工业用水生产、

销售、煤矿工程设计及技术咨询、林木种植、园林绿化工程、

房地产开发、饮食、住宿、文化娱乐服务、医疗服务、地质

水文勘测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、经

营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，机械设备，仪器仪表，

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。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

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（上述经营范围中，按许可证、特行证经

营，而证件又直接核发给公司所属分支机构的，仅限相应持

证单位经营，其他单位不得经营）。煤炭资源生产经营管理

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，物业管理、污水处理、供暖设备安

装、维修服务。

与本行的关联关系：本行股东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

司持有本行 5.14%股份，并向本行派驻 1 名监事，为本行主

要股东。本行股东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行

3.43%股份，并向本行派驻 1 名监事，为本行主要股东。晋能

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上述本行主要股东的控股股东。本次交

易对手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控股子公司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第

七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项，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构成

本行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遵循一



般商业条款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银行

机构与单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达到银行机构上季末

资本净额 1%以上的交易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本次单笔关联交

易金额为 80,000 万元，占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2.24%，根

据上述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行重大关联交易。

五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、董事会决议审议情况

经本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现场会议审议，全体表决通

过以上关联交易议案，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事宜，并已

向本行董事会报告。经本行董事会现场会议审议，《关于晋

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关联交易授信业务第三次补

充的议案》审议通过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、独立、审慎的原则，认真履行

职责，对该笔交易的合规性、公允性和必要性发表了书面意

见。认为该笔重大关联交易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

条件进行，在此基础上该等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合规、定价公

允，不存在损害本行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本行独

立性构成影响，符合相关规定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

该笔关联交易已经在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关联交



易监管系统进行报告。

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4 月 2 日


